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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期重大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 

大华核字[2024]0011011578号 

上海经邦东学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我们业已审计了上海经邦东学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经邦东学”）2023 年度财务报表。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

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—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和全国中小企

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定，就经邦东学前期重大差错更正的情况出

具本专项说明。 

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前期重大差错更正的情况，并确保其真实

性、合法性及完整性是经邦东学的责任。除了对经邦东学实施 2023 年

度财务报表审计中所执行的与前期重大差错更正有关的审计程序外，

我们未对本专项说明所述内容执行额外的审计程序。为了更好地理解

经邦东学 2023 年度前期重大差错更正的情况，本专项说明所述内容

应当与已审财务报表一并阅读。 

现将经邦东学 2023 年度发生的前期重大差错更正事项说明如

下： 

一、前期重大差错更正的原因 

经邦东学对 2021 年度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的业务收入与相应业

务成本进行调整。 

二、具体的会计处理 

1．调整冲回未实现的 2021 年度业务收入，调减 2023 年年初未

分配利润 370,000.00 元、调增其他应付款 370,000.00 元。 

http://www.dahua-cpa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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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调整冲回相关业务提成，调增 2023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

83,250.00 元、调减应付账款 83,250.00 元。 

3．上述调整事项累积调减 2023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 286,750.00

元。 

三、对比较期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

受影响的比较 

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

调整前金额 

2021 年 12 月 31 日/2021 年度 
累积影响金额 

调整后金额 

2021 年 12 月 31 日/2021 年度 

应付账款 1,179,769.82 -83,250.00 1,096,519.82 

其他应付款 1,767,778.77 370,000.00 2,137,778.77 

未分配利润 -2,283,838.32 -286,750.00 -2,570,588.32 

营业收入 26,886,193.08 -366,336.63 26,519,856.45 

营业成本 9,909,925.49 -83,250.00 9,826,675.49 

营业外支出 176.17 3,663.37 3,839.54 

续： 

受影响的比较 

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

调整前金额 

2022 年 12 月 31 日/2022 年度 
累积影响金额 

调整后金额 

2022 年 12 月 31 日/2022 年度 

应付账款 649,843.04  -83,250.00  566,593.04 

其他应付款 1,191,831.24  370,000.00  1,561,831.24 

未分配利润 -7,584,336.95  -286,750.00  -7,871,086.95 

四、与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

不适用。 

五、对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

本专项说明是我们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要求出具

的，不得用作其他用途。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，与执行本业务

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。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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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仅为大华核字[2024]0011011578 号上海经邦东学

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项说明签字页） 

 

 

 

大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

   陈泓洲 

中国·北京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

   唐文忻 

 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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